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序号 事项名称 对应上级部门 上级部门职责 乡配合职责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研究拟定本市保障性住房

的发展规划、 年度计划和相关政策，负责组织和监
督保障性住房的筹集、资格审核、 住房分配和运营
管理、 租赁补贴发放等工作， 指导各单位做好住房

保障工作； 负责项目工程质量、 安全的监督管理，

牵头组织项目联合验收，参与工程项目竣工验收，

并负责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工作 。

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将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纳入国

市住房和城乡建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 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做好项
设局 (牵头) 市 目的审批 (核准、 备案) 、 监督工作，并根据国家

发展和改革局 市 政策申报中央和省相关专项建设资金； 负责全市保

财政局 市 自然资 障性住房租金标准的制定和审核监督等工作。

推进保障性住房 源局 市税务局 负责辖区内定向保障性住房项目的申报、 建设、 运市财政局负责市本级保障性住房项目资金预算、 筹
15

工作 市教育局 市卫生 营和退出等管理， 以及申报资料初审。集、 拨付及资金监管等工作 。

健康局 市工业和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市保障性住房用地指标的落实

和土地使用监督，负责全市保障性住房整体规划、
布局选址及配套设施设计规划，协助住房保障对

信息化局
象

家庭住房状况的核实等工作 。

市税务局负责落实全市保障性住房建设、 租赁、 运
营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工作。

市教育局负责全市教育系统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 、

运营管理。

市卫生健康局负责全市卫健系统保障性住房项目建

设、 运营管理。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全市工信系统保障性住房项

目建设、运营管理。

第 18 页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